
立法會CB(4)487/19-20(02)號文件  

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 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(截至 2020年 4月 21日的情況 ) 
 

議題  
(會議日期 )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有關各方的回應  

1.  支援香港國際機場
三跑道系統的政府

設施和設備的資源

建議  
(2019年 12月 10日 ) 

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資料：  
 

(a) 就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的相關警務設施 (工程項目的
範圍包括新的機場警區行動基地 ("行動基地 ")的建造工程
及現時機場警署的設施的改建工程 )，請提供 (i) 工程項目
預算的分項數字；(ii) 行動基地的詳細建造計劃 (包括建築
/實用樓面面積及樓面平面圖 )；(iii) 在雙基地策略下 (即新
的行動基地及現時的機場警署 )，警務處轄下機場警區的
人手編制相應增加的預計幅度，以及 (iv) 世界上採用類似
的雙基地策略來提供警察服務的國際機場的例子；及   
 

(b) 就採購航空氣象系統以支援三跑道系統方面，鑒於香港天
文台提供航空氣象服務的成本，會通過向航空公司收取的

過境導航費 (適用於飛越香港飛行情報區但沒有在香港國
際機場升降的航機 )，以及從香港機場管理局收取的航空
氣象服務費 (適用於在香港國際機場升降的航機 )全數收
回，請提供收回相關成本的時間表，包括所涉航班的估計

數目及該等收費的水平。  
 

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

於 2020年 4月 2日隨
立 法 會

CB(4)447/19-20(01)
號文件發給委員。  
 
 

2.  海洋公園的全新定
位策略發展計劃  
(2020年 1月 20日 ) 
 

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列舉外國政府動用大筆公帑支持本地遊樂

公園的例子。  
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

於 2020 年 2 月 21 日
隨 立 法 會

CB(4)343/19-20(01)
號文件發給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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